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公有收費停車場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83 年 02 月 2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83年 2月 25日臺北市政府（83）府法三字第 82087509號令發布廢止

第 1 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為加強停車管理，改善交通秩序，特訂定本

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公有收費停車場 (以下簡稱停車場) ，係指由本府設置之左列

停車場：

一  路外停車場：包括立體、地下、高架橋下停車場暨廣場、市場、公園

    、學校及其他公共設施附設之停車場。

二  路邊停車場：道路兩邊經核准停車收費之停車場。

第 3 條

停車場之管理機關為本府警察局。

第 4 條

停車堵場收費率，按停車場設置地區之不同，分定收費標準如左：

一  甲種費率：

    大型車每小時新臺幣 (以下同) 四十元，小型車每小時二十元。

二  乙種費率：

    大型車每小時三十元、小型車每小時十五元、機車每小時五元；計次

    為大型車每次六十元、小型車每次三十元、機車每次十五元、自行車

    每次五元。

三  丙種費率：



    大型車每小時二十元、小型車每小時十元、機車二小時五元；計次為

    大型車每次四十元、小型車每次二十元、機車每次十元、自行車每次

    五元。

停車場計時收費器最高以三小時為限。

第 5 條

停車場費率之適用地區如左：

一  甲種費率之適用範圍為交通繁雜道路及主要商業區之路邊停車場。

二  乙種費率之適用範圍為市中心區之路外停車場及市中心區之次要道路

    路邊停車場。

三  丙種費率之適用範圍為外圍區及一般住宅區之路外及路邊停車場。

前項地區及收費方式，由管理機關依實際停車需要分別規定並公告之。

第 6 條

停車場之收費時間如左：

甲種費率地區為週一至週日，七時至二十二時；乙種費率地區為週一至週

六，七時至十九時；丙種費率地區為週一至週五。八時至十八時，週六為

八時至十四時，其餘時間均不收停車費用，但路外停車場收費時間依其實

際開放時間為準。

前項時間管制，管理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調整公告之。

第 7 條

實施甲種費率之停車場不得以月次方式收取停車費，實施乙種及丙種費率

之計次停車場得以月次方式收取停車費，其費率以車次費率乘以一００為

收費標準。

前項月次停車應有停車地區之限制，由管理機關定之。



第 8 條

第五條至第七條所稱每次，係指每一車輛入場一次而言。

第 9 條

車輛繳費後逾時出場 (車) 者，依原費率加收逾時停車費，其在路邊停車

場停車，不依規定繳費者，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處罰之。

第 10 條

凡停車逾七日之車輛，停車場應以書面通知車主領車，並自第八日起加倍

收費，無故拒領時，得將該車移至其他處所依法處理。

第 11 條

路外停車場於車輛進場時，應掣據給車場使用者收執，車輛出場時應憑據

出車，票據遺失而為他人使用出車，應由車輛使用人自行負責。

第 12 條

車內物品，車輛使用人應妥慎保管，如有遺失，停車場不負賠償責任。

路外停車場置主任、辦事員各一人，均兼任，汽車每二十車輛位或機車每

五十五車輛位各置管理員一人，管理員滿十人時，另置小組長一人，均約

僱，並依實際設備需要得約聘機械工程師、電腦系統工程師及約僱機械技

術員、電機技術員、電子技術員，僱用電工 (匠) 、播音員、清潔工若干

人。

路邊停車場每十三車輛位置管理員一人，並按路段分組，置小組長一人，

均約僱。



第 13 條

公有收費停車場內不得有其他商業行為。

第 14 條

停車場管理費應依預算法第十九條及第七十八條規定，設置特種基金，編

製附屬單位預算處理。

前項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本府定之。

第 1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